玉溪市广播电视局2025年以案释法案例一

案例名称：杨某某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案
案例内容：2024年8月8日，梧州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藤县某居民楼进行检查，发现该居民楼楼顶安装有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8面，6楼发现电脑主机15台、电脑显示器2台，其中2台主机用于接收卫星电视广播信号。执法人员要求现场负责人杨某某提供《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或《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杨某某均未能提供。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执法人员对该场所的8面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2台电脑主机和1台显示器进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执法人员在现场对当事人杨某某进行调查询问，并对现场进行拍照和录像。
2024年8月9日经本机关负责人同意，予以立案进一步调查。经调查，杨某某在未取得相关许可证的前提下，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用于接收电视信号和收看电视节目，当事人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行为属实，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依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应予以处罚。虽然本案中当事人是第一次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但安装数量较多，且设施规格巨大（3面直径2.4米，1面直径为1.5米，4面直径为0.9米）属情节严重。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第三章第十三节序号147的规定，认定该违法性质为严重，予以从重处罚。

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违法行为，现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1.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8面、2台电脑主机、1台显示器；

2.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3000元）。

案例涉及相关法规及条款：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八条：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如有特殊情况，个人确实需要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符合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许可条件的，必须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经当地县、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十条：违反本规定，擅自生产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或者生产企业未按照规定销售给依法设立的安装服务机构的，由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销售。

违反本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二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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